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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书，值得拥有，但需要慢慢深入的学习和研究。

-----------------------------
在日本以及亚洲音乐界享有盛名并具有影响力。谷村的歌曲“星”最为人所熟悉，并深
受各国人民的喜爱，亦被改编成不同的语言版本，成为不朽的经典。一些歌坛巨星亦翻
唱过许多他的作品，其中有邓丽君，张学友，罗文，谭咏麟，梅艳芳，关正杰，徐小凤
，张国荣等人。他曾经表示张学友和谭咏麟是与他最有默契的香港朋友。其在1984年
与韩国歌手赵容弼和香港歌手谭咏麟共同创建百富音乐，中文名为“音乐的和平世界”
，旨在推动国家间的文化交流和世界和平。

-----------------------------
书不错，包装也好，内容上乘。

-----------------------------
急需要用，所以买贵了。定价也忒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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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货快，品相好，感谢京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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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很好。发货很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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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隋朝开科考试至晚清的1200 年间，状元难计其数。然而，
中国的历史却不是在学术考试中获取高功名的状元们书写的。在状元们纷纷被历史的烟
尘掩埋的时候，有限的几位状元，却为后代留下了显赫的历史功绩。作出千古传颂“正
气歌”
的文天祥，在宋理宗宝四年(公元1256年)考中状元时年仅21岁。其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
被主考官誉为“忠君爱国之心坚如铁石”。而另一个彪炳史册的状元则要数翁同龢了。
翁同龢之崛起，
自然得益于其父翁心存。心存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后为同治帝师。自此，翁氏家族进入
鼎盛时期，称“一门四进士、一门三巡抚； 父子大学士、父子尚书、父子帝师”
。既然4 1 %
的清朝状元都来自江苏等吴地，翁家的兴盛，自是情理之中。在道、咸、同、光四朝，
翁氏两代累任高官。当咸丰六年（ 1 85 6 年） 翁同龢以27
岁中一甲一名进士后，便擢任翰林院修撰。同治四年，又接替父业，入值弘德殿，为同
治师傅，前后教读九年。同治病逝后，光绪继位，慈禧又命翁同龢入值毓庆宫，为光绪
师傅。
从教授光绪启蒙识字到被撤职回乡，翁同龢与皇帝之间以师生关系相处长达24年。仅凭
这层关系，翁同龢定能在晚清内政外交中发挥重大作用。甲午战争至戊戌变法时期，翁
同龢与孙家鼐、志锐、文廷式、汪鸣銮等官僚士绅形成了与后党抗衡的帝党集团，进一
步加强了在政坛中的地位。
事实也是如此。举凡翁同龢为官六十年所做大事，有：平反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假错案
；卷入甲午战争洪流；支持盛宣怀等创办中国第一家自办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由户
部拨100万两“生息官款”存于中国通商银行，实际上也成为开办伊始的中国通商银行
的最初营运资金；再就是举荐康梁等维新人才，亲自草拟《明定国是诏》。
杨乃翁同龢半身雕像 翁同龢半身雕像
武小白菜一案是晚清四大冤假错案之首（四大冤案为：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杨三姐告状
案、张文祥刺马案、淮安奇案）。此案发生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浙江余杭县杨
乃武案发生，懦弱无知的葛毕氏（死者葛品连之妻，即小白菜）被百般威逼欺哄，诬杨
乃武（与小白菜相识的举人）为奸夫，杨乃武“被屈打成招”定为“谋夫夺妇”之罪。
此案经杭州知府、浙江巡抚、刑部侍郎三审具结，草率奏报，使杨乃武、葛毕氏枉坐重
罪。
同治十三年(1874年)四月，本案第五审开始（晚清死刑案审判是五审终审制）。这时，
杨乃武的姐姐叶杨氏到刑部和都察院上访申冤。于是此案发回浙江再审。审讯中，杨乃
武、小白菜均推翻原有供词，所以没能审结。
光绪元年（1875年）十二月，浙江绅士汪树屏等以“复审疑狱有官员间相袒护的事实
”联名向都察院控诉。于是皇帝和太后开始关注此案。此时，恰值翁同龢擢升刑部右侍
郎，直接负责重大案件的审办，他细阅全部案卷，发现供词与诉状的疑点和漏洞甚多。
在询阅了杨乃武姐姐的呈词和浙江绅士的联名控诉，走访了浙江籍的京官，听取了刑部
经办人员的各种意见之后，经过认真研究，讯问犯人，调查证人，重新检验尸骨，终于
查清葛品连系病死而非中毒死亡。至此，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得以平反。办理此案的大
小官员以及做伪证的证人全部受到惩治。《清史稿》记载此事时说：“刑部平反浙江民
人葛品连狱，巡抚杨昌浚、侍郎胡瑞澜褫职，知府以下论罪有差。申谕各省理刑，期情
真罪当，毋轻率。”
此案可谓晚清中国狱讼、法制体系自我完善的典型。而翁同龢忠于职责、为平民平反的
职业精神，也可谓一代帝师应有的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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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姓或报升科，而州县犹指为荒地，视吃荒之多寡为缺分之肥瘠。奏销册内，又可除
去荒缺银数，巧避考成，于是已荒之地不可复熟。此报荒不实之弊也。
一日报灾不确。查水旱为灾，间有之事，乃捏灾官吏利其可以侵蚀，谓之例灾，或无年
不然，或轮年开报。核计奏销册内，因灾蠲缓总数，彼年开报若干，此年亦必开报若干
，几成一定之例。上司以报灾为故事，数月之后，督抚始奏请蠲免缓征，其实州县已勒



限严追完缴。至于奏报折内，更不声明蠲缓钱粮数目，率请恩施。复将誊黄压搁；间有
张贴，语本浑括，究竟某庄某图蠲缓若；干，民间概无由知。蠲免者立入私囊，缓征者
逾时又请豁除。复虑发觉其贪；私，事阅多年，并不照例题豁，即或具题到部，每与奏
销册内完欠数目不符，一：经驳查，则以头绪拉杂为词，或以划除另办为说。此报灾不
确之弊也。
一曰捏完作欠。查两税逾限不完，民则杖笞，绅则褫革，定例綦严。纵有无力输将之小
户，与夫抗纳不交之劣绅，其实并不多见。在民间已输之款，州县必捏作未完者，无非
希冀他日恩诏豁免，以遂其侵吞之私。当钱粮开征，佐贰教职，既不敢按簿监收，民欠
细数，州县又未尝出示本里，该管道府大都仰其供给，串根红簿终未调查。州县诡计变
幻，甚有私造征册者。虽未完例有考成，而处分可以抵销，不过报捐数百金，即降调数
级，毫无妨碍，而盈千累万之民欠实已婪入贪囊，甚或一面造送奏销，一面奏请豁免，
永无带征来完之处分，益可自便其私图。此捏完作欠之弊也。
一日征存不解。查已征钱粮，例限三日批解。及查各省报部考成奏销交代各册，显列征
存未解字样，上司并不登时督提，历年既多，积至数万数十万、数百万不等。此等名目
，显系挪移侵蚀。该州县恃上司不行催提揭参，将征存银两，或任意挥霍，或厚自封殖
，迨至离任败露，上司复代为弥缝，后任被其抑勒，私议通融弥补，将无作有，捏作征
存，此缺挪于彼缺，后任加于前任，愈积愈深，亏空愈大。此征存不解之弊也。
一日交代宕延。查官员交代，例有定限。各省迟延，不结不报，二参积累多年。臣部叠
催，则请分别新案旧案另行起限，始谓新案不便越次造报，请将旧案先行清厘，继而旧
案未清，新案又积，再请将新案作为旧案，屡易名目，百端支吾。应送册结，并不送部
，偶或送部，亦多逾二参定期，文内声称皆因册结舛错，往返驳诘，以致稽迟。

-----------------------------
翁同龢，字叔平，江苏常熟人，大学士心存子。咸丰六年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八年
，典试陕甘，旋授陕西学政，乞病回京。同治元年，擢赞善。典山西试。父忧归，服阕
，转中允。命在弘德殿行走，五日一进讲，於帘前说治平宝鉴，两宫皇太后嘉之。累迁
内阁学士。母忧服阕，起故官。同龢居讲席，每以忧勤惕厉，启沃圣心。当八年武英殿
之灾也，恭录康熙、嘉庆两次遇灾修省圣训进御，疏言：“变不虚生，遇灾而惧。宜停
不急之工，惜无名之费。开直臣忠谏之路，杜小人幸进之门。”上览奏动容。又圆明园
方兴工，商人李光昭蒙报木价，为李鸿章所劾论罪。廷臣多执此入谏，恭亲王等尤力诤
，上不怿。同龢面陈江南舆论，中外人心惶惑，请圣意先定，待时兴修。乃议定停园工
，并有停工程、罢浮费、求直言之谕。
光绪元年（1875年），署刑部右侍郎。次年（1876年）四月，上典学毓庆宫，命授读
，再辞，不允。旋迁户部，充经筵讲官，晋都察院左都御史。迁刑部尚书，调工部。六
年，廷臣争俄约久不决，懿旨派惇亲王、醇亲王及同龢与潘祖廕每日在南书房看摺件电
报，拟片进呈取进止，至俄约改定始止。八年，命充军机大臣。十年，法越事起，同龢
主一面进兵，一面与议，庶有所备。又言刘永福不足恃，非增重兵出关不可。旋与军机
王大臣同罢，仍直毓庆宫。前后充会试总裁、顺天乡试考官，两蒙赐“寿”，加太子太
保，赐双眼花翎、紫缰。尝请假修墓，传旨海上风险，命驰驿回京，恩眷甚笃。
二十年，再授军机大臣。懿旨命撤讲，上请如故。同龢善伺上意，得遇事进言。上亲政
久，英爽非复常度，剖决精当。每事必问同龢，眷倚尤重。时日韩起衅，同龢与李鸿藻
主战，孙毓汶、徐用仪主和。会海陆军皆败，懿旨命赴天津传谕李鸿章诘责之，同龢并
言太后意决不即和。归荐唐仁廉忠赤可用，请设巡防处筹办团防。於是命恭亲王督办军
务，同龢、鸿藻等会商办理。上尝问诸臣：“时事至此，和战皆无可恃！”言及宗社，
声泪并发。及和议起，同龢与鸿藻力争改约稿，并陈：“宁增赔款，必不可割地。”上
曰：“台湾去，则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毓汶以前敌屡败对，上责以赏罚不严
，故至于此。诸臣皆引咎。上以和约事徘徊不能决，天颜憔悴。同龢以俄、英、德三国
谋阻割地，请展期换约，以待转圜。与毓汶等执争，终不可挽，和约遂定。兼总理各国
事务大臣。二十三年，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二十四年，上初召用主事康有为，议行新政。四月，朱谕：“协办大学士翁同龢近来办
事多不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於召对时谘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
见於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查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在



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遽加严谴。翁同龢著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八月，政变作，
太后复训政。十月，又奉朱谕：“翁同龢授读以来，辅导无方，往往巧藉事端，刺探朕
意。至甲午年中东之役，信口侈陈，任意怂恿。办理诸务，种种乖谬，以致不可收拾。
今春力陈变法，滥保非人，罪无可逭。事后追维，深堪痛恨！前令其开缺回籍，实不足
以蔽辜，翁同龢著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三十年，卒於家，年七十有
五。宣统元年，诏复原官。
中华书局出的这套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用纸极好。值得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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